
顺 德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2021 年广东省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 

认定推荐评审工作方案 

 

为做好 2021 年广东省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认定评审工作，根

据学校相关制度制定本评审工作方案。 

一、评审范围 

2021年广东省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认定的申报。 

二、评审依据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

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申报和认定工作的通知》（粤教职函〔2021〕41 

号）。 

三、评审组织 

学校组织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负责本项申报省高层次技能型

兼职教师认定推荐评审的具体实施，包括制定评审计划、评审通知发

布、申报材料初审、组织专家评审、汇总汇报评审结果等。 

1.专家组。申报相关领域专业教师、行业企业专家和教学管理专

家组成专家组开展认定工作。认定专家由本领域专家 7人组成，一半

以上为校外专家，并至少有一名行业企业专家。专家组职责：独立对

项目进行评审，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具体成员名单如下： 



姓名 工作单位 专业技术职称/职务 

刘毓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研究员/党委副书记 

徐刚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教授/校长 

邓毛程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副校长 

欧阳丽 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副校长 

张良桥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科技处处长 

王明刚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教务处副处长 

汪宝生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佛山大城工匠 

2.组织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组织协助专

家评审，汇总评审意见。 

四、评审内容 

（一） 学校组织认定情况 

1、 学校采取公开申报、专家评审的方式组织开展认定。 

2、学校在组织认定时，聘请相关专业领域专业教师、行业企业

专家和教学管理专家开展认定工作。 

3、已认定为省级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校内兼课的“双肩挑”

教学行政人员或返聘教师、外校的兼课教师、目前在高校全日制就读

的研究生、一名兼职教师同时通过两所及以上学校申报，有以上情况

之一不纳入本次认定范围。 

（二）基地认定条件 

包括学校的支持与保障、兼职教师授课情况、教育和工作背景、



参与教学情况等。 

五、评审方式 

采取现场核验评审的方式进行评审。专家组对通过资格审核的申

报材料认真审验，进行讨论和评价，形成评审意见，专家组长签署评

审组意见。 

六、评审意见 

评审意见有以下两种： 

（一）符合广东省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推荐要求，具备广东省

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条件。同意推荐。 

（二）不符合广东省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推荐要求，不（完全） 

具备广东省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推荐条件。不予推荐。 

 

 

 

组织人事处   

2021年 10月 20日 


